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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立中山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管理外部單位及傳播媒體(以下簡稱借用單位)入校

拍攝，以維護校園景觀、保障師生安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借用單位入校拍攝具商業性影片，須先經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協拍支援中心同意後，

於開始拍攝一個月前檢具「國立中山大學外借場地供影像拍攝申請表」及相關拍攝企

劃書與劇本向本校秘書室提出申請，經審查通過並繳費後，始得進入本校校區進行拍

攝。 

三、 如申請借用之場地，本校臨時有特殊狀況無法外借時，得通知原申請單位改期或解除

借用，申請單位不得異議。解除借用時將無息退還借用單位所繳納之費用。 

四、 借用場地應依照本校各單位訂定之收費標準辦理。 

借用單位應維護校園師生安全及保持場地整潔，拍攝期間不得有影響本校教學活動、

校園安寧或其他校務運作之情事。 

於非上班時間拍攝所產生額外支援之本校人員費用，應另行支付之。 

五、 借用單位於拍攝期間如有損害本校建物、設施或對人員造成傷亡等情事，應負損害賠

償責任。毀損第三人置於校區內之財物者，亦同。 

拍攝活動結束後，應立即回復場地原狀。 

六、 本校業務承辦人員及校警隊得隨時實施現場查核，如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，本校得

視違規情節輕重要求暫停拍攝或終止拍攝之申請。 

七、 經同意入校拍攝者，應提供進入校區工作車輛之車種及車牌號碼，依規定向本校車輛

管理委員會申辦臨時停車證，並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。 

前項進入校區工作車輛並應遵守本校停車規範。 

八、 因使用本校場地及相關資源，借用單位應於公開播送之成品或影片結尾加註「感謝國

立中山大學」字樣，以及無償提供從影片成品中剪輯本校美景片段或平面畫面，並授

權本校以非營利之方式公開使用。 

九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之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